
2019级经管法班拟录取学生名单（法学院） 

 

1. 公示期为9月4日至9月5日。 

2. 凡想要放弃录取资格的同学，请于公示期内向法学院本科办提交书面申请，经学院

批准后，按照该特色班的递补录取学生名单依次递补录取学生。逾期不提交申请将无

权放弃录取资格，责任自负。 

3. 如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向法学院本科办提交书面申请，写明个人基本信息、联系

方式及复议理由。 

序号 学号 姓名 所在学院 

1 1913543 刘心怡 法学院 

2 1913500 郑基远 法学院 

3 1913518 高韵涵 法学院 

4 1913557 钱熠 法学院 

5 1913514 杜林蒙 法学院 

6 1913612 朱智文 法学院 

7 1913507 陈沫羽 法学院 

8 1913611 朱琳 法学院 

9 1913515 杜毓涵 法学院 

10 1913502 包若瑜 法学院 

11 1913606 赵文翔 法学院 

12 1913526 黄柔灵 法学院 

13 1913512 邓莫晗 法学院 

14 1913469 赖楚凡 法学院 

15 1913535 李玉霞 法学院 


